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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傑榮：香港「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無法改

變中國刑事司法醜陋現實

在任何情況下，加強共產黨在中國國內的硬實力，對他們來說都比軟實力更加重要，而他們發展

出的這種濫用的刑事程序，對於持續增強共產黨權力、確保黨的生存而言，乃是不可或缺之物。

2019年6月16日，香港民陣發起第四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晚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政府總部 。 攝：
Stanley Leung/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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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孔傑榮（Jerome A. Cohen）針對近期香港《逃犯條例》以及「反送中」運動

而撰寫的兩則評論，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刊發。文一英文版載於ChinaFile-中參館，端傳媒同步刊發中文版；文二

英文版首發於《南華早報》。

《對香港逃犯條例「暫緩」的評估》

過去10天，香港人發動了歷史性的大規模抗議行動，這表明他們已經意識到，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提出的《逃犯條例》將危及香港被承諾的「高度自治權」。目前林鄭月娥已宣布暫

緩修訂《逃犯條例》。這項修法當初如果通過的話，中央政府可以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強

制移交嫌疑犯，香港政府將喪失保護香港公民、居民甚至是一般遊客的權力，將嫌疑犯移

往中國大陸，接受中國違反諸多國際司法準則的拘禁、審判以及懲罰程序。

《逃犯條例》修正案如此之規定，並非1984年中國和英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之一部

分，也不屬於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為落實聯合聲明而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聲明》——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中承諾，至

2047年香港將保持實質上的自治，五十年內不變。

香港大規模的抗議顯示，港府若繼續推動《逃犯條例》修正案，將大幅限制香港自治，並

嚴重危及政治自由。2003年，類似的抗議活動曾擊退香港特區政府應北京要求推動《基本

法》23條關於國家安全的立法案，若當時立法通過，將會更直接地限制香港言論自由。

《逃犯條例》修正案還有一個特徵，雖較少受到大眾關注，但讓本地和國際商界特別感到

恐懼：除了以定義模糊的「貪污」和「賄賂」罪名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之外，在修正案

下，北京還能夠確保港府配合凍結並沒收嫌疑人的財產。

一些敏鋭的觀察者甚至提出了更深層次的憂慮，基於香港法律也處罰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中國可能會利用此修正案從香港引渡政治犯。這種可能性的推斷並不充足，除非香港

特區政府最終成功地將極具爭議的《基本法》23條完成立法並加以實施——嚴格來說該條

除了以定義模糊的「貪污」和「賄賂」罪名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之外，在

修正案下，北京還能夠確保港府配合凍結並沒收嫌疑人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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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目前仍處在立法議程中。然而，在當下，想要成功地重啟23條立法看起來比任何其他時

刻都更為艱難。

此次針對《逃犯條例》聲勢浩大且多方面進行的抵抗給香港立法會那些看起來堅定的親政

府多數議員施加了與日俱增的壓力。親政府派內部的裂痕變得如此明顯，以至於政府不得

不暫時叫停條例修正案。

港府是否會重啟程序以及相關時間表和具體安排，目前尚不可知。一些有見地的觀察家認

為，香港特區政府將永久放棄條例修正案，「暫緩」只是一種挽救顏面的說法。另一些則

認為，待事態平靜之後，修例工作將會重啟，同時後續也許會有一些嘗試，針對恣意引渡

的保護措施不足等問題予以改進。

然而沒有任何修法工作能夠改變這個醜陋的現實——被引渡者將被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外界隔絕的刑訊室、他將被剝奪有效辯護的權利，以及面臨不公正的審判。

這也正是普通法系民主國家拒絕與中國締結引渡條約的原因，儘管北京急切地想要迫使那

些他們認為涉嫌經濟和政治犯罪的中國大陸公民歸國受審。雖然澳大利亞行政部門曾與中

國簽訂一項引渡條約，但澳議會出於對中國式「公正」的普遍憎惡最後未允批准條約。

香港比其它司法管轄區更了解中國司法的質量。目前為止，香港拒絕將被指控嫌疑人移交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其自身中央政府——的做法，為其他拒絕向中國引渡的政府提供了

一個關鍵理由。不止澳大利亞，還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新西蘭等，這些國家成為

逃離中國「長臂」（long arm）的避難所。此次在香港的慘敗會使中國與外國協商引渡的

努力進一步受挫，甚至原本逐步屈服於中國引渡壓力的西歐大陸法系民主國家也會更加謹

慎，未來這些國家較不可能批准與中國的引渡條約並天真地予以實施。

一些有見地的觀察家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將永久放棄條例修正案，「暫

緩」只是一種挽救顏面的說法。



中國引渡的前景要有所改善只有一途：中共及其政府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國家的刑事訴

訟實踐與理論。如果說這個宏大的任務在習近平領導下「不太可能」（unlikely）完成，

已算是太輕描淡寫了。

一些國外學者和非政府組織專家試圖要和中國國內法律改革者、法學教授和人權律師共同

合作，改善中國司法制度，然而中國國內公民社會目前遭到壓抑。這些專家學者長久以來

希望讓中國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司法制度的本質，對他們未來的工作而言，中

國在香港的慘敗是一個激勵。不過，不幸的是，儘管習近平和他的黨內精英希望提振中國

的「軟實力」，他們未能認識到，在評估一個國家軟實力中，司法佔據的位置有多麼重

要。

在任何情況下，加強共產黨在中國國內的硬實力對他們來說都比軟實力更加重要，而他們

發展出的這種濫用的刑事程序，對於持續增強共產黨權力、確保黨的生存而言，乃是不可

或缺之物。

中國引渡的前景要有所改善只有一途：中共及其政府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

個國家的刑事訴訟實踐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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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與香港或其他地區相互引渡，北京司法程序改革應先行》

數十年來，中國一直試圖與普通法系的民主國家締結引渡條約，但均被一一拒絕。這些民

主政權拒絕向中國強制移交，並由其審判那些北京聲稱觸犯了中國刑法的人。澳大利亞曾

與北京政府簽訂引渡條約，但該條約在2017年被澳大利亞議會否決。

英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和其他普通法系民主國家甚至從未與中國簽訂此等條約。

香港，這個比其他司法管轄區更了解中國大陸及其司法系統的特別行政區，在回歸22年之

後，仍舊未與中央政府締結任何類型的引渡協議，便在意料之中了。

這是因為許多香港或他國公民的個人經歷已經表明，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近70

年，其間眾多相關法律相繼頒布，中國的刑事司法系統仍然未能保障對被指控人進行公正

審判。

中國司法系統的不透明眾所周知，其有失於正當法律程序的國際標準也聞名於世。任意而

且通常秘密的長時間隔離拘留，普遍存在的刑訊逼供，以及被告人不能獲得辯護律師有效

幫助的常態，都是其刑事程序的標誌性特徵。

公安機關比檢察機關和法院系統更有權力，主導着中國刑事司法的官場，而公檢法三方的

工作都受制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以及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黨內一個領導的簡短指

示，就可以決定是否有罪，刑期長短甚至死刑。

不僅對於那些被黨國政府認定為政治敵人的人如此，對於那些涉嫌行賄受賄的人也是如

此。而在這裏，腐敗如同流行病一般廣泛存在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個角落。更加扭曲

司法系統的是「關係」的影響。較之政治和腐敗而言，這種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法律的影響

更加深遠。

中國司法系統的不透明眾所周知，其有失於正當法律程序的國際標準也聞

名於世。



在二十餘年與中國相關的執業生涯中，我個人時常見到如下情況：公安機關配合強大的地

方勢力拘留商業人士（不論中外），讓他們受到指控，最終強迫這些不幸的被拘留者放棄

自身財產或遭受嚴重懲罰。由於一些重要的業績評估指標，檢察官和法官也擔心無罪判決

會有損他們的職業前途。

考慮到這些情況，難道會有人對獨立、民主、有見地的外國政府以及法律專家抵制與北京

締結引渡條約感到驚詫？那麼，為什麼香港要屈從於它的要求讓立法會批准引渡？

（官方給出的）理由貌似冠冕堂皇——立法修正提案是為了引渡一名謀殺案嫌疑人到台灣

接受審訊。然而此案可通過協商解決，並不需要改變任何事關中國大陸的安排，況且台灣

也不支持此項立法修正提案。

一旦此修正案生效，大陸當局可輕易從香港引渡那些惹怒政府的人。不再需要藉助綁架，

以及由此引來的事關社會穩定和中共聲譽的高昂代價都將不復存在。

北京只需提出引渡請求，聲稱被請求引渡的人涉嫌例如賄賂犯罪，並提供書面證詞宣稱，

現有事實表面上看來包含了犯罪構成要件。這些「事實」的真偽將不會由香港法庭開庭審

理，而是留給中共管控下的法庭的任務，而這些法庭缺少香港公民認為理所當然的程序保

護措施。

香港法庭將只會確認相關法律⼿續，包括是否遵循了規定的程序，特別行政區是否懲辦賄

賂犯罪（是的），賄賂罪是否屬於被引渡條約排除在外的九項罪行之一（不屬於），以及

被指控的賄賂罪是否應被視為政治犯罪從而免於引渡。

有些為支持引渡請求而呈遞的書面證詞也有可能作假。一個肯用綁架⼿段捕獵其目標的政

體是不會對採用謊言吹毛求疵的。中國大陸涉及中外人士的許多案件表明，以刑訊逼供為

特徵的長期隔離拘留通常導致虛假口供，而加諸於大陸證人和律師身上的多重壓力也通常

帶來偽證。

有些為支持引渡請求而呈遞的書面證詞也有可能作假。一個肯用綁架手段

捕獵其目標的政體是不會對採用謊言吹毛求疵的。



也許這個即將實現的修正案最可怕的方面在於，它不僅適用於所有特區公民以及在香港的

中外居民，還適用於任何途經香港的他國公民。近期加拿大應美國引渡請求，以涉嫌在香

港境內違反美國法律為由，在温哥華機場拘捕了華為首席財務官，而目前的修正案勢必會

導致針對此案的更多報復行動。

北京可能會試圖懲處被指控在中國境外觸犯了中國法律的美國或他國公民。如果被引渡，

至少華為的首席財務官會在美國的司法系統下接受審判，儘管這個系統有許多缺陷，卻仍

然受到國際廣泛信任。中國的司法系統卻並不如此。如果這項修正案被通過，許多美國商

業人士、學者、人權活動家以及其他與中國事務相關的人員或將對香港退避三舍。

當然，中國在全世界所遭遇的引渡困難有個解決方案：意識到中國的刑事司法系統在實踐

中違反了諸多國際準則。即便在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多年後，中國

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在國際主要民主政權同意與北京締結引渡條約之前，中國還需許多必

要的變革。鑑於習近平政府日益加劇的鎮壓政策，中國刑事司法程序不太可能開展如此深

刻的改革。

我們最多只能寄希望於中國的領導人不久前表露出的進行司法體制創新的意願，他們可能

成立一個特別法庭，至少表面上不受中共或來自其它方面的影響。這或許能夠給予被引渡

人習近平反覆承諾卻從未對中國人民實現的公正審判。為了平息可以理解的國際質疑，此

法庭應當像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那樣，邀請權威的外籍法官參與案件審理。

（孔傑榮，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主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

究員。文章由亞美法研究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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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項修正案被通過，許多美國商業人士、學者、人權活動家以及其他

與中國事務相關的人員或將對香港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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